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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榮譽狀請頒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108年 3月 22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830253802號函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

下簡稱本局）為獎勵個

人或團體，熱心教育工

作，協助本局所屬公私

立學校或社會教育機構

發展業務，著有成效者

，特訂定本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

下簡稱本局）為獎勵個

人或團體，熱心教育工

作，協助本局所屬公私

立學校或社會教育機構

發展業務，著有成效者

，特訂定本要點。 

本條文未修正。 

二、本要點獎勵對象為個人

及機關團體。 

二、本要點獎勵對象：分為

個人或機關團體。 

本要點非依分類限制核獎

名額，凡符合核獎標準者皆

獲頒榮譽狀，爰調整文字敘

述。 

三、凡熱心教育，提供服務

，著有下列勞績之一者

，得依本要點請頒榮譽

狀： 

(一)協助學校或社會教

育機構辦理重大活

動或特殊事項，有

具體成效。 

(二)義務協助學校或社

會教育機構，服務

持續達兩學年以上

，且表現優異。 

(三)義務協助學校或社

會教育機構，服務

持續長達三學年以

上。 

三、凡熱心教育，提供服務

，著有下列勞績之一者

，得依本要點表揚之： 

(一)協助學校或社會

教育機構辦理重大

活動或特殊事項，

有具體成效。 

(二)義務協助學校或

社會教育機構，服

務持續達兩學年以

上，且表現優異。 

(三)義務協助學校或

社會教育機構，服

務持續長達三學年

以上。 

    未達上列標準者，由學

凡義務協助學校、自願提供

服務者，縱未有現行條文第

三點第二項規定，學校自得

依權責自行予以獎勵，爰刪

除第三點第二項規定，其餘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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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校或社會教育機構自行給

予獎勵。 

四、榮譽狀之請頒，由臺北

市公私立各級學校(以

下簡稱學校)及社會教

育機構填具請頒推薦表

，併同檢附勞績事實及

相關說明等佐證資料，

於每年八月一日至九月

三十日函報本局核獎。

但情況特殊有立即表揚

之需要者，得隨時函報

本局核獎。 

四、榮譽狀之請頒，由臺北

市公私立各級學校(以

下簡稱學校)及社會教

育機構首長提出，經學

校或社會教育機構考績

（核）委員會審查後推

薦之。 

一、依現行條文規定榮譽狀

之請頒須填具經學校核

章之推薦表並檢附佐證

資料，報本局核獎，為

簡化行政作業。取消經

學校或社會教育機構考

績（核）委員會審查後

推薦之條文。 

二、榮譽狀請頒程序訂於現

行條文第五點，為精簡

文字敘述，併入同一條

文說明，並縮短函報期

限為 2個月。 

原條文刪除 五、推薦請頒程序如下： 

(一)凡符合本要點，由

學校或社會教育機

構依照本局規定填

具推薦表（如附件）

，並檢附佐證資料裝

訂成冊，於每年八月

一日至十月十五日

報本局審核辦理。 

(二)情況特殊，有立即表

揚之需要者，得隨時

報本局審核辦理。 

請頒程序納入第四點說明

，爰刪除第五點。 

五、榮譽狀表揚方式如下： 

（一）由本局核發，並

請學校或社會教

六、榮譽狀表揚方式如下： 

（一）由本局頒給，並請

學校或社會教育機

一、因第五點刪除，本條號

依序遞補為第五點。 

二、因市府及本局業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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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育機構於慶典或

公開集會頒發表

揚。 

（二）已獲頒榮譽狀者

，如仍繼續提供義

務服務符合規定

者，學校或社會教

育機構仍得再次

推薦請頒榮譽狀

，並請學校或社會

教育機構於慶典

或公開集會頒發

表揚，必要時由教

育局辦理公開表

揚。 

構於慶典或公開集

會時表揚。 

 

（二）已獲頒榮譽狀者

，如仍繼續提供義

務服務符合規定者

，學校或社會教育

機構仍得再次推薦

請頒給榮譽狀，並

請學校或社會教育

機構於慶典或公開

集會時轉頒表揚。 

（三）累計獲榮譽狀達三

次，第三次之榮譽狀

，則由局長親自頒發

表揚。 

質性頒獎典禮，為撙節

經費，簡化行政作業，

爰刪除第六點第三款

規定，請學校於公開集

會場合頒獎表揚，其餘

酌作文字修正。 

 

 

 


